
根据《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关于

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鄂

农组发〔2021〕2 号)等文件要求，经入户评估、民主评议、

乡镇审核、区级审核批准等程序，我区潘塘街道广湾村罗相

素、罗锦池、三店街道蔡河村洪善舟、旧街街道莲花塘村李

保军、张寨村张革新等 5 户监测对象收入稳定超过今年监测

范围（8300元），“两不愁三保障”和饮水安全持续巩固，

返贫致贫风险已经稳定消除，符合风险消除要求，拟对以上

监测对象消除风险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告期内向区乡村振兴

局反映。 

 

 

 

 

新洲区乡村振兴局 

2024 年 7 月 22

公告时间：2024 年 7 月 22 日至 2024 年 7 月 28 日

监督电话：027-86921640

附件：2024 年拟消除风险监测对象名单(二)

日 


